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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释义 

 

引言 

     一、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发布依据 

    根据《实施室和检查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

规定：“国家认监委依据相关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，制定计

量认证和审查认可基本规范、评审准则、证书和标志，并公

布实施”。为此国家认监委（实验室与检测监管部）组织专

家设计了资质认定证书格式，同时组织专家着手进行了新的

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起草。 

二、实验室资质认定 

1、实验室—是指从事于检测或校准活动，向社会出具具

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实验室。 

（1）检测—是指按照规定的程序，为确定给定的产品、

材料、设备、生物体、物理现象、工艺过程或服务的一种或

多种特性或性能的技术操作。 

检测的对象—产品、材料、设备、生物体、物理现象、

工艺过程或服务 

检测的目的—确定给定的产品、材料、设备、生物体、

物理现象、工艺过程或服务 

检测的活动—技术操作 

（2）校准—是指在规定的条件下，为确定测量仪器或测

量系统所指示的量值或实物量具或参考物质所代表的量值

与对应标准所复现的量值之间关系的一组操作。 

校准对象—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所指示的量值或实物量

具或参考物质。 



 

 2 

校准目的—为确定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所指示的量值或

实物量具或参考物质所代表的量值与对应标准所复现的量

值之间关系 

校准活动—一组操作。 

2、资质—指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实

验室应当具有的基本条件和能力。 

3、认定一是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实验室和检查机

构的基本条件和能力是否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相关技术

规范或者标准实施的评价和承认活动。 

4、资质认定的形式 

（1）实验室资质认定包括计量认证和审查认可两种形

式。 

——计量认证的法律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

第二十二条规定：“为社会出具具有公正数据的产品质量检

验机构必须通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计量

检定、测试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”。 

对象是为社会出具公正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。 

——审查认可的法律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

第 19条规定。 

对象是质量技术监督系统依法设置的质检机构和授权建

立的质检机构。 

三、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代替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

局发布的《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/审查认可（验收）评

审准则》（试行）。新评审准则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

施。各计量认证审查认可实验室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

成转版工作，原《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/审查认可（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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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）评审准则》（试行）同时废止。 

四、对取得了国家认监委确定的认可机构认可的实验室

进行资质认定，只对准则特定条款（黑体字部分）进行评审，

同时申请实验室认可和资质认定的，应按实验室认可准则和

资质认定准则的特定条款进行评审。 

五、准则评审要求的制定依据 

1、国际标准《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》

ISO/IEC17025：2005。 

2、我国政府对检测市场检测实验室监管的强制性管理要

求。 

六、新老标准的比较 

1、增加了新的评审条款要求：原《准则》的评审要求共

13个大要素，51个中要素，108个小要素，新《准则》评审

要求共 19个大要素、67个中要素、155个小要素。 

新增加的要素是： 

1）文件控制《从原准则 5.2 要素中分离出来》。 

2）合同评审（体现了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的质量管理原

则）。 

3）纠正措施，预防措施及改进（体现了持续改进的质量

管理原则）。 

原准则 5.5 要素中有要求，但新准则作为 1 个大要素提

出来的，而且在要求上进行了扩展，并提出了预防措施及改

进的要求。 

4）内部审核（原准则 5.3要素）。 

5）管理评审（原准则 5.4要素）。 

6）结果质量控制。 

2、评审准则（条文）在结构进行了调整。新准则在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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